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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告履行回购义务公告
致中智吉林省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282MA14UWCU5T)、宋明翰

(身份证号：222424199508210217)、好记食品

酿造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2424MA170CBH77)：

  根据贵我双方于2021年12月30日签署

的《关于好记食品酿造股份有限公司之投

资合同书》、2021年12月30日签署的《关于

好记食品酿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之

补充协议》，协议约定的回购触发条件已成

就，2023年8月1日贵我双方签署《关于好记

食品酿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回购协议》，

贵方作为回购义务人，应按协议约定履行

回购义务，即向吉林省吉政乡村产业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方”)

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并支付相应回

购价款、收益及违约金。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贵方尚未按协议

约定完全履行上述回购义务，已构成严重违

约。现投资方特此催告：请贵方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内，与投资方或其授权代表(联

系人：贾先生，联系电话：0431-85578093)取得

联系，就回购价款支付、股权交割等事宜达

成一致并履行完毕。

  若贵方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回购义

务，投资方将根据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规

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强制执行等一切合

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吉林省吉政乡村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3月10日

冀长宏：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及苗玉兰之间追偿权

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邯

仲案字第0006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

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

城投大厦605，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

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冀长宏：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及苗玉兰之间追偿权

纠纷仲裁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6)邯

仲案字第0007号案的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

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会(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

城投大厦605，电话：0310-3113605)领取上述文

书，逾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和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7日内，答辩期满

后，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

邯郸仲裁委员会

王雷：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的(2025)邯仲案字

第1015号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由本会主任

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规定，指

定李超任首席仲裁员与仲裁员刘焕奇、张志

刚组成仲裁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组庭、开庭通知书、申请人的补充

证据【代偿明细表、内部通用凭证和贷款还款

凭证、情况说明，(2019)邯仲裁字第0541号裁决

书，律师费电子回执单和发票】及证据目录，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10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如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

决(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

604室，电话：0310-3113610)。

邯郸仲裁委员会

张沙、程苏奇：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及闫海军之间

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

《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

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57号案组庭、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

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

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

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58

号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

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

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59

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

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0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

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60

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

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1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一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

员成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

邯仲案字第0761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1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一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

员成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

邯仲案字第0762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2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

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

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

案字第0763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

台区和平路2 6 1号城投大厦6 0 5 ，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2时30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

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

成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

仲案字第0764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

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达。

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3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

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65

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

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4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

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

成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

仲案字第0766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

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达。

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4时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

一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

员成立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

邯仲案字第0767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

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

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期视为送达。

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5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

案，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

仲裁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

第0768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

路261号城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

-3113605)，逾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7日15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

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许帅：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邯郸市诚信融资担保

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之间追偿权纠纷仲裁一案，

现已由本会主任根据《邯郸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规定，指定王秀田为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

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邯仲案字第0769

号案组庭、开庭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会领取(地址：邯郸市丛台区和平路261号城

投大厦605，邮编：056000，电话：0310-3113605)，逾

期视为送达。仲裁庭定于公告期满后第7日16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邯郸仲裁委员会

坤维数智文旅(海南)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明

冠、杨坚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

字〔2026〕第47、48号)，并定于2026年4月29日

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琼山社保大楼

三楼303，电话：65852550)领取仲裁申请书及

相关资料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一权电器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朱胤绮

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秀劳人仲案字〔2026〕

第54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调解建议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应诉，

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年4月28日9时在

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庭(秀英大道55-1号逸秀雅苑一楼铺面101-7、

8、9号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询电

话：68613579)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15

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鸿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杨

宇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秀劳人仲案字

〔2026〕第43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调解建议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

知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应诉，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年4月28日

15时在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仲裁庭(秀英大道55-1号逸秀雅苑一楼铺面

101-7、8、9号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

询电话：68613579)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秀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泽辉：本院受理无锡慧兵科技技术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转普裁定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华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江阴市泰迪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廉政监督卡、

举证须知、权利义务通知书、诉讼参加人诚

信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8：45(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青阳人民法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兰坪县铂顿矿业有限公司、赵井文：本院受理

异议人陈平申请追加赵井文为(2025)云0581

执恢73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异议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异议人请求为：1.追加

赵井文为(2025)云0581执恢731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2.赵井文在100万元范围内对申请人的

债权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裁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宋振伟：本院受理孙伟诉你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及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三个规定”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25362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3日起

至清偿之日止以25362元中未清偿部分为基

数按利率3.85%计算的资金占用费;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

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杨晓生：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腾冲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57864.38元，利息、罚息5364.13元(暂计算至

2025年12月24日)及支付自2025年12月25日起

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息、

罚息及其他费用;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

借款本金20988.31元，利息、罚息1639.12元(暂

计算至2025年12月21日)及支付自2025年12月

22日起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

利息、罚息及其他费用;3.判令被告承担二案

件的诉讼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自公

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

(休假日顺延)8：30在本院速裁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高凌云：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腾冲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相关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67252.17元，利息、罚息537.52元(暂

计至2026年1月6日)及支付自2026年1月7日起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及

其他费用;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答辩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8：30在本院速

裁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经查实，你单位

已停业超过1年，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二十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

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

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现拟对你单位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许可证件号为：DY66348932028117A2102)予以

注销。原因：医疗机构歇业，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应当注销卫生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因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通过公告形

式送达《行政许可注销事先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请你单位到本机关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可在公告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向本

机关提出申请，如逾期不申请的，视为放弃权

利，本公告即发生法律效力，本机关将依法作

出《行政许可注销决定书》。

江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张桂香：本委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你(被申请人)之间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立案号为(2025)温仲字第1127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本委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

员的函及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

即视为送达。你的答辩期限、选定仲裁员期限、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5日、5日、10日

内。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2026年5月7日14：30在本委第四

仲裁庭开庭审理。请你于开庭3日前来本委领

取仲裁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联系电话：0577-88965659)。

温州仲裁委员会

何英杰、何运贤、李慧：陈明家与何英杰、何运

贤、李慧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皖1502民初14267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六安市天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许全超与黄

先进、六安市天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长安责

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肥东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

达(2026)皖1502民初83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追加被告申请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

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重庆光映象照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重庆

一三六地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八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重

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北方地质

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设计分公司、四川广安星河水电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地质勘查开发局205

地质队、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

司、龙桥街道沙溪居委、白涛工业园区盛家

堡场平债权人：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债权人的债务

提存于我处，请以上债权人见公告后与重

庆市涪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8

  联系人：蒋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0日

重庆市涪陵通讯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

区展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尚晟永

道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普

建设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公司的债务提

存于我处，请以上公司见公告后与重庆市涪

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8

  联系人：蒋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0日

重庆共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原名：重

庆共为园林有限公司)、重庆市拓前实业有

限公司、重庆龙辉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市涪

陵区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重庆市新宝

宇环保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水利

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重庆群洲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原名：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

庆市涪陵区金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轻工业设计院、重庆一三六地质队(原

名：重庆一三六地质(队)矿产有限责任公

司)、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长江航道局、重庆市涪

陵区自来水公司李渡水厂、重庆硕瑞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城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重庆赛特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科岛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重庆市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涪

陵分公司、重庆市艺辉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重庆菁海源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上海

华申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原名：重庆继

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都中天诚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重庆英杰建设工程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勇熙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原名：重庆正恩建设工程(勇熙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市吉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名：重庆市吉弘钢结构有限公司)、泛华

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滇成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新际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新际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联建设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重庆市电梯公司、重庆求精工程造价

有限责任公司、刘洪：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公司(个

人)的债务提存于我处，请以上公司(个人)见

公告后与重庆市涪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7

  联系人：周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0日

关于撤销齐建设与齐誉钊
收养登记决定书

  收养人齐建设与被收养人齐誉钊，于

2010年7月22日在本机关办理的收养登记，系

通过弄虚作假方式骗取所得。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三条、第一千一

百一十三条和《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第十三条的规定，决定撤销齐建设与齐誉钊

的收养登记，收缴本机关颁发的(2010)京怀收

字第017号收养登记证。

北京市怀柔区民政局

公告专栏
２０26年3月10日


